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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第一屆陳寬正校友和陳韓麗珠醫師夫婦於民國88年(西元

1999年)，為鼓勵優秀之醫學人才，從事醫學教育、研究及服務，特捐贈美金壹

拾萬元(折合新台幣約叁佰叁拾壹萬元)為初期基金，設置陳寬正校友基金(以下

簡稱本基金)。 

第二條 本基金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
第三條 基金為中國醫藥大學特種基金項下之校務基金,以本校為管理機關。 

第四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: 

一、陳寬正校友之捐贈。 

二、陳寬正和陳韓麗珠家族信託基金之捐贈。 

三、指定捐入本基金之捐贈收入。 

四、本基金之孳息收入。 

五、其他有關收入。 

第五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: 

一、母校畢業典禮主題演講者（金言獎）。 

二、由附設醫院醫學系實習醫學生遴選出臨床優良教師 (金蘋果獎)。 

三、附設醫院醫師選出之優良實習醫學生(杏林獎)。 

四、為醫學系、牙醫學系、藥學系、護理學系、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及生物

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全系第一及第二名之應屆畢業學生 (英才獎)。 

五、醫學系訪問教授計畫之費用。 

六、全校各系學生出國學習之費用。 

1.參加國際會議，並有論文至國外發表者。每年補助3~4名，每人補助壹萬

元。 

2.補助學業優秀之學生出國學習，其家境須本基金會補助者。除學校出國

補助款外，本基金會另酌於補助。 

七、傑出校友講座相關經費支出。 



第六條 本基金為留本基金，為期保值生息，得存於公私立銀行定期優利存款，或購買

公債。基金孳息為支用額度上限，其盈餘可於未來年度使用或再列入基金，以

利保值。 

第七條 本基金設陳寬正校友基金管理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，委員十一人，由陳寬正

校友本人、本校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醫學院院長、醫學系主任、牙醫學系主

任、藥學系主任、附設醫院院長、及陳寬正校友所聘請之三位委員組成；置主

任委員一人，由委員推選之。 

本會每年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，並得邀請

有關人士列席；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理。 

第八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，由本會委員互推一人兼任，負責執行本會之決議及執行本

基金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行政事務。 

第九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: 

一、本基金發展計畫及年度計畫之策訂。 

二、本基金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審議。 

三、本基金運用執行之考核。 

四、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十條 本會委員及總幹事均為無給職。 

第十一條 本基金會計事務之處理應依本校本校法規處理。 

第十二條 本基金結束時，應予結算，其餘存權益應解缴中國醫藥大學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本會訂定及修改，經行政會議通過，自校長發布日施行。 

 

 

 


